
 

 

 

 

 

 

粤工信规字〔2018〕7 号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印发 
《广东省无线电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标准》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无线电行政管理机构： 

现将《广东省无线电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标准》印发给你们，

请依法定权限遵照执行。执行中如遇问题，请径向我厅反映。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2018 年 11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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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无线电管理行政处罚的裁量标准 

 

序

号 
违法行为 判断依据 处罚依据 裁量情节 处罚标准 

1 

未经许可擅

自使用无线

电频率或者

擅自设置、

使用无线电

台（站）,没

有从事诈骗

等违法活动

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十四条  

使用无线电频率应当取得许可，但下列频率除外： 

（一）业余无线电台、公众对讲机、制式无线电台

使用的频率； 

（二）国际安全与遇险系统，用于航空、水上移动

业务和无线电导航业务的国际固定频率； 

（三）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规定的微功率短距离无

线电发射设备使用的频率。 

第十九条第二款 

无线电频率使用期限届满后需要继续使用的，应当

在期限届满 30 个工作日前向作出许可决定的无线电管

理机构提出延续申请。受理申请的无线电管理机构应当

依照本条例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的规定进行审查并作出

决定。 

第二十七条  

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应当向无线电管理机构

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但设置、使用下列无线电台

（站）的除外： 

（一）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 

（二）单收无线电台（站）； 

（三）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规定的微功率短距离无

线电台（站）。 

第三十三条第二款 

    无线电台执照有效期届满后需要继续使用无线电

台（站）的，应当在期限届满 30 个工作日前向作出许

可决定的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更换无线电台执照。受理

申请的无线电管理机构应当依照本条例第三十一条的

规定作出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

电管理条例》第七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

未经许可擅自使用无线

电频率，或者擅自设置、

使用无线电台（站）的，

由无线电管理机构责令

改正，没收从事违法活

动的设备和违法所得，

可以并处 5 万元以下的

罚款；拒不改正的，并

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

下的罚款；擅自设置、

使用无线电台（站）从

事诈骗等违法活动，尚

不构成犯罪的，并处 20

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

罚款。 

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有效

期届满，或者无线电台

（站）执照有效期届满，

未办理续用手续继续使用 

尚未影响合法无线电业务

正常进行的 

责令改正，并达到整改要

求的 
没收违法所得 

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 
没收从事违法活动的设备和违法所得,并处 5

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合法无线电业务正常进

行造成影响的 

责令改正，并达到整改要

求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3 万元以上 4 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 
没收从事违法活动的设备和违法所得,并处

15 万元以上 20万元以下的罚款 

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和无

线电台（站）执照在有效

期内，所设置、使用的无

线电台（站）的台址和使

用频率都不符合无线电台

执照规定的许可事项和要

求；从未取得无线电频率

使用许可或者从未取得无

线电台（站）执照，擅自

使用无线电频率，或者擅

自设置、使用无线电台

（站） 

尚未影响合法无线电业务

正常进行的 

责令改正，并达到整改要

求的 

没收从事违法活动的设备和违法所得，并处 1

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 
没收从事违法活动的设备和违法所得，并处

10 万元以上 15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合法无线电业务正常进

行造成影响的 

责令改正，并达到整改要

求的 

没收从事违法活动的设备和违法所得，并处 3

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 
没收从事违法活动的设备和违法所得，并处

15 万元以上 20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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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违法行为 判断依据 处罚依据 裁量情节 处罚标准 

 

 

 

 

 

2 

 

 

 

 

 

擅自设置、

使用无线电

台（站）从

事诈骗等违

法活动，尚

不构成犯罪

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十四条  

使用无线电频率应当取得许可，但下列频率除外： 

（一）业余无线电台、公众对讲机、制式无线电台

使用的频率； 

（二）国际安全与遇险系统，用于航空、水上移动

业务和无线电导航业务的国际固定频率； 

（三）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规定的微功率短距离无

线电发射设备使用的频率。 

第十九条第二款 

无线电频率使用期限届满后需要继续使用的，应当

在期限届满 30 个工作日前向作出许可决定的无线电管

理机构提出延续申请。受理申请的无线电管理机构应当

依照本条例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的规定进行审查并作出

决定。 

第二十七条  

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应当向无线电管理机构

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但设置、使用下列无线电台

（站）的除外： 

（一）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 

（二）单收无线电台（站）； 

（三）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规定的微功率短距离无

线电台（站）。 

第三十三条第二款 

    无线电台执照有效期届满后需要继续使用无线电

台（站）的，应当在期限届满 30 个工作日前向作出许

可决定的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更换无线电台执照。受理

申请的无线电管理机构应当依照本条例第三十一条的

规定作出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

电管理条例》第七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经

许可擅自使用无线电频

率，或者擅自设置、使

用无线电台（站）的，

由无线电管理机构责令

改正，没收从事违法活

动的设备和违法所得，

可以并处 5 万元以下的

罚款；拒不改正的，并

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

下的罚款；擅自设置、

使用无线电台（站）从

事诈骗等违法活动，尚

不构成犯罪的，并处 20

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

罚款。 

尚未影响合法无线电业务正常进行的 责令改正 
没收从事违法活动的设备和违法所得，并处

20 万元以上 35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合法无线电业务正常进行造成影响的  
没收从事违法活动的设备和违法所得，并处

35 万元以上 50万元以下的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二十条 

转让无线电频率使用权的，受让人应当符合本条例

第十五条规定的条件，并提交双方转让协议，依照本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

 

 

 

 

 

 

 

 

 
责令改正，并达到整改要

求的 
没收违法所得 

违法所得 1万元以下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

的罚款 

违法所得 1 万元以上 3 万

元以下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3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

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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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违法行为 判断依据 处罚依据 裁量情节 处罚标准 

 

 

 

3 

 

 

 

擅自转让无

线电频率的 

例第十六条规定的程序报请无线电管理机构批准。 线电管理条例》第七十

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自

转让无线电频率的，由

无线电管理机构责令改

正，没收违法所得；拒

不改正的，并处违法所

得 1 倍以上 3 倍以下的

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

者违法所得不足10万元

的，处 1 万元以上 10 万

元以下的罚款；造成严

重后果的，吊销无线电

频率使用许可证。 

 

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违法所得 3 万元以上 5 万

元以下的 

 

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5 万元以上 8 万元以下

的罚款 

违法所得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8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

的罚款 

违法所得 10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 1倍的罚款 

违法所得 20 万元以上 30

万元以下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 2倍的罚款 

违法所得 30万元以上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 3倍的罚款 

造成严重后果的 

擅自转让无线电频率引发犯罪活动的（事前未通谋，

对受让人实施犯罪活动不知情）或者 
擅自转让无线电频率引发有害干扰，影响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社会稳定或重大活动正常开展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吊销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

证 

4 

不按照无线

电台执照规

定的许可事

项和要求设

置、使用无

线电台（站）

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 

无线电台（站）应当按照无线电台执照规定的许可

事项和条件设置、使用；变更许可事项的，应当向作出

许可决定的无线电管理机构办理变更手续。 

无线电台（站）终止使用的，应当及时向作出许可决定

的无线电管理机构办理注销手续，交回无线电台执照，

拆除无线电台（站）及天线等附属设备。 

第三十二条 

无线电台执照应当载明无线电台（站）的台址、使

用频率、发射功率、有效期、使用要求等事项。 

无线电台执照的样式由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统一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

电管理条例》第七十二

条 

    违反本条例，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由无线

电管理机构责令改正，

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

处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造成严重后果的，吊销

无线电台执照，并处 3

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

罚款： 

（一） 不按照无线

电台执照规定的许可事

项和要求设置、使用无

线电台（站）； 

尚未影响合法无线电业务

正常进行 

所设置、使用的无线电台

（站）的台址、使用频率、

发射功率等技术参数有一

项不符合无线电台执照规

定的许可事项和要求的 

责令改正，并达到整改要

求的 
没收违法所得 

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所设置、使用的无线电台

（站）的台址、使用频率、

发射功率等技术参数有两

项或两项以上不符合无线

电台执照规定的许可事项

和要求的，(其中台址和使

用频率都不符合无线电台

执照规定的许可事项和要

求的除外) 

责令改正，并达到整改要

求的 
没收违法所得 

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

的罚款 

轻微影响合法无线电业务正常进行或者产生其他轻微

不利影响的 

责令改正，并达到整改要

求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1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2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

的罚款 

严重影响合法无线电业务正常进行或者对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社会稳定或者重大活动的开展造成严重

后果的 

责令改正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3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

的罚款，吊销无线电台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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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违法行为 判断依据 处罚依据 裁量情节 处罚标准 

5 

故意收发无

线电台执照

核定项目之

外的无线电

信号，传播

公布或者利

用无意接收

的信息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 

第四十一条第一款 

使用无线电台（站）的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故意收发

无线电台执照许可事项之外的无线电信号，不得传播、

公布或者利用无意接收的信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

电管理条例》第七十二

条 
    违反本条例，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由无线

电管理机构责令改正，

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

处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造成严重后果的，吊销

无线电台执照，并处 3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

的罚款： 
（二）故意收发无线电

台执照核定项目之外的

无线电信号，传播公布

或者利用无意接收的信

息； 

尚未影响合法无线电业务正常进行或者产生其他不利

影响的 

责令改正，并达到整改要

求的 
没收违法所得 

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轻微影响合法无线电业务正常进行或者产生其他轻微

不利影响的 

责令改正，并达到整改要

求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1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
罚款 

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2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
罚款 

严重影响合法无线电业务正常进行或者对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社会稳定或者重大活动的开展造成严重

后果的 

责令改正 
没收违法所得，处 3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

罚款，吊销无线电台执照 

 

6 

 

擅自编制、

使用无线电

台识别码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 

无线电管理机构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30 个工作

日内审查完毕，依照本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规

定的条件，作出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予以许可的，

颁发无线电台执照，需要使用无线电台识别码的，同时

核发无线电台识别码；不予许可的，书面通知申请人并

说明理由。 

无线电台（站）需要变更、增加无线电台识别码的，由

无线电管理机构核发。 

第三十四条 

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向国际电信联盟统一申请无

线电台识别码序列，并对无线电台识别码进行编制和分

配。 

第三十六条 

船舶、航空器、铁路机车（含动车组列车，下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

电管理条例》第七十二

条 

    违反本条例，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由无线

电管理机构责令改正，

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

处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造成严重后果的，吊销

无线电台执照，并处 3

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

罚款： 

（三）擅自编制、

使用无线电台识别码。 

 

尚未影响电台识别工作或者产生其他不利影响的 

责令改正，并达到整改要

求的 
没收违法所得 

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轻微影响电台识别工作或者产生其他轻微不利影响的 

责令改正，并达到整改要

求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1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

罚款 

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2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

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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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违法行为 判断依据 处罚依据 裁量情节 处罚标准 

设置、使用制式无线电台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由国

务院有关部门的无线电管理机构颁发无线电台执照；需

要使用无线电台识别码的，同时核发无线电台识别码。

国务院有关部门应当将制式无线电台执照及无线电台

识别码的核发情况定期通报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 

船舶、航空器、铁路机车设置、使用非制式无线电台的

管理办法，由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

制定。 

严重影响电台识别工作或者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社会稳定或者重大活动的开展造成严重后果的 
责令改正 

没收违法所得，处 3 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的

罚款，吊销无线电台执照 

 

 

 

 

 

 

 

7 

 

 

 

 

 

 

 

使用无线电

发射设备、

辐射无线电

波的非无线

电设备干扰

无线电业务

正常进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六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擅自使用无线电频率，不得

对依法开展的无线电业务造成有害干扰，不得利用无线

电台（站）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第三十九条 

使用无线电台（站）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对无线电

台（站）进行定期维护，保证其性能指标符合国家标准

及国家无线电管理的有关规定，避免对其他合法无线电

台（站）产生有害干扰。 

第六十条 

辐射无线电波的非无线电设备对已依法设置、使用

的无线电台（站）产生有害干扰的，设备所有者或者使

用者应当采取措施予以消除。 

第六十四条 

国家对船舶、航天器、航空器、铁路机车专用的无

线电导航、遇险救助与安全通信等涉及人身安全的无线

电频率予以特别保护。任何无线电发射设备和辐射无线

电波的非无线电设备对其产生有害干扰时，应当立即消

除有害干扰。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

电管理条例》第 七十三

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

使用无线电发射设备、

辐射无线电波的非无线

电设备干扰无线电业务

正常进行的，由无线电

管理机构责令改正，拒

不改正的，没收产生有

害干扰的设备，并处 5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

的罚款，吊销无线电台

执照；对船舶、航天器、

航空器、铁路机车专用

无线电导航、遇险救助

和安全通信等涉及人身

安全的无线电频率产生

有害干扰，并处 20 万

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

罚款。 

干扰无线电业务正常进

行，没有对船舶、航天器、

航空器、铁路机车专用无

线电导航、遇险救助和安

全通信等涉及人身安全的

无线电频率产生有害干扰

的 

有害干扰对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社会稳定或者

重大活动的开展构成威胁

的 

责令改正，并达到整改要

求的 
免予处罚 

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  

没收产生有害干扰的设备，并处 5 万元以

上 10万元以下罚款。有无线电台执照的，

同时吊销无线电台执照 

有害干扰对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社会稳定造成

损害或者导致重大活动无

法正常开展的 

责令改正，并达到整改要

求的 
 免予处罚 

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 

多

次

违

法

没收产生有害干扰的设备，并处 10万元以

上 20万元以下罚款。有无线电台执照的，

同时吊销无线电台执照 

干扰无线电

业务正常进

行，对船舶、

航天器、航

空器、铁路

机车专用无

线电导航、

遇险救助与

安全通信等

涉及人身安

全的无线电

频率产生有

害干扰的 

责令改正，并达到整改要求的 免予处罚 

对船舶专用

无 线 电 导

航、遇险救

助与安全通

信等涉及人

身安全的无

线电频率产

生有害干扰

的 

干扰时间（累计）在 10

分钟以下的 

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 

没收产生有害干扰的设备，并处 20万元以

上 30万元以下罚款。有无线电台执照的，

同时吊销无线电台执照 

干扰时间（累计）在 10

分钟以上 30分钟以下的 

没收产生有害干扰的设备，并处 30万元以

上 40万元以下罚款。有无线电台执照的，

同时吊销无线电台执照 

干扰时间（累计）在 30

分钟以上的 

没收产生有害干扰的设备，并处 40万元以

上 50万元以下罚款。有无线电台执照的，

同时吊销无线电台执照 

对航空器、

铁路机车专

用无线电导

干扰时间（累计）在 3 分

钟以下的 

没收产生有害干扰的设备，并处 20万元以

上 30万元以下罚款。有无线电台执照的，

同时吊销无线电台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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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违法行为 判断依据 处罚依据 裁量情节 处罚标准 

航、遇险救

助与安全通

信等涉及人

身安全的无

线电频率产

生有害干扰

的 

干扰时间（累计）在 3 分

钟以上 30分钟以下的 

没收产生有害干扰的设备，并处 30万元以

上 40万元以下罚款。有无线电台执照的，

同时吊销无线电台执照 

干扰时间（累计）在 30

分钟以上的 

没收产生有害干扰的设备，并处 40万元以

上 50万元以下罚款。有无线电台执照的，

同时吊销无线电台执照 

对航天器专用无线电导航、遇险救助与

安全通信等涉及人身安全的无线电频

率，产生有害干扰的 

没收产生有害干扰的设备，并处 40万元以

上 50万元以下罚款。有无线电台执照的，

同时吊销无线电台执照 

8 

研制、生产、

销售和维修

大功率无线

电 发 射 设

备，未采取

有效措施抑

制电波发射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五十条 

研制、生产、销售和维修大功率无线电发射设备，

应当采取措施有效抑制电波发射，不得对依法使用的无

线电台（站）产生有害干扰。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

电管理条例》第七十五

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

无线电管理机构责令改

正；拒不改正的，没收

从事违法活动的设备，

并处 3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

严重后果的，并处 10 

万元以上 30 万元以下

的罚款： 

（一）研制、生产、

销售和维修大功率无线

电发射设备，未采取有

效措施抑制电波发射； 

尚未影响合法无线电业务正常进行 

责令改正，并达到整改要求

的 
免予处罚 

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 
没收从事违法活动的设备，并处 3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 

轻微影响合法无线电业务正常进行或者产生其他轻微

不利影响的 

责令改正，并达到整改要

求的 
免予处罚 

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 
没收从事违法活动的设备，并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影响合法无线电业务正常进行，对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社会稳定或者重大活动的开展造成严重后

果的 

责令改正 
没收从事违法活动的设备，并处 10 万元以上 

30 万元以下的罚款 

 

 

 

 

 

 

9 

 

 

 

 

 

 

境外组织或

者个人在我

国境内进行

电波参数测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五十五条 

境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在我国境内进行电波参数测试

及电波监测。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向境外组织或者个

人提供涉及国家安全的境内电波参数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

电管理条例》第七十五

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

 

 

 

 

 

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电波参数测试包括对无线

电频率、场强与功率通量

密度、频谱占用度、带宽、

调制、无线电测向与定位

等，电波参数测试或者电

波监测的内容不涉及国家

秘密、情报，下同。参数

测试个数或监测内容条目

数量（累计）未超过 10

条的 

责令改正，并达到整改要

求的 
免予处罚 

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 
没收从事违法活动的设备，并处 3万元以上 6

万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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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违法行为 判断依据 处罚依据 裁量情节 处罚标准 

试及电波监

测 

无线电管理机构责令改

正；拒不改正的，没收

从事违法活动的设备，

并处 3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

严重后果的，并处 10 

万元以上 30 万元以下

的罚款： 

（二）境外组织或

者个人在我国境内进行

电波参数测试及电波监

测； 

参数测试个数或监测内容

条目数量（累计）10条以

上 

责令改正，并达到整改要

求的 
免予处罚 

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 
没收从事违法活动的设备，并处 6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 

造成严重后果的 

将测试以及监测到的数据

对外发布或携带出境，造

成国家安全隐患的 

责令改正 

没收从事违法活动的设备，并处 10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罚款 

利用测试以及监测到的数

据，干扰、妨碍我国无线

电边境协调、卫星轨位协

调等无线电管理工作开

展，损害我国电磁频谱利

益的 

没收从事违法活动的设备，并处 20 万元以上

30 万元以下罚款 

1

0 

向境外组织

或者个人提

供涉及国家

安全的境内

电波参数资

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五十五条 

境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在我国境内进行电波参数测试

及电波监测。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向境外组织或者个

人提供涉及国家安全的境内电波参数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

电管理条例》第七十五

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

无线电管理机构责令改

正；拒不改正的，没收

从事违法活动的设备，

并处 3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

严重后果的，并处 10 

万元以上 30 万元以下

的罚款： 

（三）向境外组织

或者个人提供涉及国家

安全的境内电波参数资

料。 

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电波参数资料中的信号数

未超过 10条 

责令改正，并达到整改要

求的 
免予处罚 

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 
没收从事违法活动的设备，并处 3万元以上 6

万元以下罚款 

电波参数资料中的信号数

10 条以上 

责令改正，并达到整改要

求的 
免予处罚 

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 
没收从事违法活动的设备，并处 6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 

造成严重后果的 

提供的电波参数资料被发

布于公众媒体，造成国家

安全隐患的 

责令改正 

没收从事违法活动的设备，并处 10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罚款 

提供的电波参数资料被利

用于干扰、妨碍我国无线

电边境协调、卫星轨位协

调等无线电管理工作开

展，损害我国电磁频谱利

益的 

没收从事违法活动的设备，并处 20 万元以上

30 万元以下罚款 

 

 

 

 

 

 

 

 

 

 

 

 

非法经营数额在 50万元以下的 
责令改正，并达到整改要

求的 
处 5 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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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违法行为 判断依据 处罚依据 裁量情节 处罚标准 

1

1 

生产或者进

口在国内销

售、使用的

无线电发射

设备未进行

型号核准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 

除微功率短距离无线电发射设备外，生产或者进口

在国内销售、使用的其他无线电发射设备的，应当向国

家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型号核准。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

核准目录由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公布。 

生产或者进口应当取得型号核准的无线电发射设

备，除符合本条例第四十三条规定外，还应当符合无线

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证核定的技术指标，并在设备上标

注型号核准代码。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

电管理条例》第七十六

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

生产或者进口在国内销

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

设备未取得型号核准

的，由无线电管理机构

责令改正，处 5 万元以

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

款；拒不改正的，没收

未经型号核准的无线电

发射设备，并处 20 万

元以上 100 万以下的

罚款 

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 
没收未经型号核准的无线电发射设备，并处

20 万元以上 50万元以下罚款 

非法经营数额在 50万元以上 100 万元以下的 

责令改正，并达到整改要

求的 
处 10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 
没收未经型号核准的无线电发射设备，并处

50 万元以上 70万元以下罚款 

非法经营数额在 100 万元以上的 

责令改正，并达到整改要

求的 
处 15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 
没收未经型号核准的无线电发射设备，并处

70 万元以上 100 万元以下罚款 

1

2 

销售应当取

得型号核准

的无线电发

射设备未向

无线电管理

机构办理销

售备案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四十八条 

销售依照本条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应当取得型号

核准的无线电发射设备，应当向省、自治区、直辖市无

线电管理机构办理销售备案，不得销售未依本条例规定

标注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代码的无线电发射设备。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

电管理条例》第七十七

条 

    销售依照本条例第

四十四条的规定应当取

得型号核准的无线电发

射设备未向无线电管理

机构办理销售备案的，

由无线电管理机构责令

改正；拒不改正的，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

的罚款 

逾期未办理销售备案不足 30 天的 

责令改正，并达到整改要

求的 
免予处罚 

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 处 1 万元以上 2万元以下的罚款 

逾期未办理销售备案 30天以上的 

责令改正，并达到整改要

求的 
免予处罚 

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 处 2 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的罚款 

 

1

3 

 

销售应当取

得型号核准

而未取得型

号核准的无

线电发射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 

除微功率短距离无线电发射设备外，生产或者进口

在国内销售、使用的其他无线电发射设备的，应当向国

家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型号核准。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

核准目录由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公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

电管理条例》第七十八

条 

    销售依照本条例第

四十四条规定应当取得

 

违法销售的设备货值在 1万元以下的 

责令改正，并达到整改要

求的 
没收违法销售的无线电发射设备和违法所得 

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 

没收违法销售的无线电发射设备和违法所得，

并处违法销售的设备货值 10%以上 20%以下的

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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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违法行为 判断依据 处罚依据 裁量情节 处罚标准 

备的 生产或者进口应当取得型号核准的无线电发射设

备，除符合本条例第四十三条规定外，还应当符合无线

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证核定的技术指标，并在设备上标

注型号核准代码。 

型号核准而未取得型号

核准的无线电发射设备

的，由无线电管理机构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销

售的无线电发射设备和

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

法销售的设备货值 10%

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

的，并处违法销售的设

备货值 10%以上 30%以

下的罚款。 

违法销售的设备货值在 1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的 

责令改正，并达到整改要

求的 
没收违法销售的无线电发射设备和违法所得 

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 

没收违法销售的无线电发射设备和违法所得，

并处违法销售的设备货值 20%以上 30%以下的

罚款。 

违法销售的设备货值在 3万元以上的 

责令改正，并达到整改要

求的 
没收违法销售的无线电发射设备和违法所得 

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 
没收违法销售的无线电发射设备和违法所得，

并处违法销售的设备货值 30%的罚款。 

1

4 

 维 修 无 线

电发射设备

改变无线电

发射设备核

准证核定的

技术指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四十九条 

维修无线电发射设备的，不得改变无线电发射设备

型号核准证核定标注的技术指标。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

电管理条例》第七十九

条 

    维修无线电发射设

备改变无线电发射设备

核准证核定的技术指标

的，由无线电管理机构

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

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

以下的罚款。 

改变一项核定技术指标的 

责令改正，并达到整改要

求的 
免予处罚 

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 处 1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 

改变两项以上核定技术指标的 

责令改正，并达到整改要

求的 
免予处罚 

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 处 2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备注： 

1.本表所列的违法行为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则》所列应当“不予、减轻、从轻、从重”情形的，裁量时应当予以不予、减轻、从轻、从重。违法行为

人只实施了一个行为，但触犯了两个以上条款的，适用处罚较重的条款。 

2.本表所列的违法行为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扰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所列“扰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犯罪”等犯罪行为的，依法移送公安等相关部门处理。 

3.本表中所称以上包括本数。 

4.本表适用于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无线电管理行政处罚工作。 

5.本表自 2018 年 12 月 1日起施行，有效期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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